附件8

青岛市智能网联汽车道路测试与示范应用
测试道路及路侧设施设置要求
一、选择范围

开放测试道路须选择在青岛市的市域道路，且须满足《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等相关法律的规定要求。
二、道路设施要求
（一）测试道路类型应为城市道路或三级以上公路（包括高速公路），道路设计符合《城市道路工程设计规范》（CJJ 37-2012）、《公路工程技术标准》（JTG B01-2014）或《公路路线设计规范》（JTGD 20-2017）等相关标准规范的要求。
（二）测试道路宜为双向行驶道路，双向车道数宜≥4。
（三）测试道路应为可形成闭环的双向通行测试道路或路网闭合的单向通行测试道路。
（四）交通标志、标线
1.测试道路区域内的道路标志标线应清晰，符合《道路交通标志和标线 第2部分：道路交通标志》（GB 5768.2-2009）、《道路交通标志和标线 第3部分：道路交通标线》（GB 5768.3-2009）、《城市道路交通标志和标线设置规范》（GB 51038-2015）、《公路交通标志和标线设置规范》（JTG D82-2009）等标准要求。
2.测试路段道路应设置明显指示标志，设置标准应符合GB 5768中对指示标志要求。指示标志文字内容为：智能网联汽车道路测试路段。
指示标志具体设置要求如下：
1）标志颜色为蓝底、白字、白边框、蓝色衬边；
2）标志的形状为矩形；
3）标志上的汉字应使用规范汉字，字体应符合GB 5768要求；
4）标志的文字按照自左至右，自上而下的方式排列；
5）标志的外框尺寸，见下图。标志的字数、文字高度及排列情况以图1规定尺寸为参考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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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标志外框尺寸
6）标志设置在开始路段的路口前适当位置；
7）标志应在测试道路起终点设置，起终点指示标志文字内容为：智能网联汽车道路测试路段起（或终）点；
8）标志安装应使标志面垂直于行车方向，视实际情况调整其水平或俯仰角度。
（五）对需开展夜间测试的城市道路，应设置符合《城市道路照明设计标准》（CJJ 45-2015）要求的照明设施。
三、交通环境要求
（一）测试道路应不包含规划有机动车驾驶人考试和危化品车辆通行的路段。
（二）测试路段周边应无大型医院、学校、商贸中心、大型客运站等人流车流集散场所的主要出入口。
（三）测试道路不应占用消防道路、路旁应无敏感设施、消防队等。
（四）测试道路周边不应有高压电网等影响正常测试的强电磁干扰环境。
四、路侧设施要求
（一）测试道路应满足视频监控全覆盖，并实现监控记录保存不少于30天。
（二）测试道路可按照需求及相关标准设置用于网联通信的路侧设施。
（三）测试道路区域可按照需求及相关标准实现高精度定位服务覆盖。
（四）测试过程中视频监控、通信及定位等设备的相关数据应接入规定的监管平台。
（五）测试道路上视频监控、通信及定位等设备的数据安全和网络安全均应有所保障。
五、其他要求
（一）自然环境和测试时段要求。
开放测试道路在无明确说明情况下，应
1.在白天且无雨、雪、雾等情况下；
2.在非早、晚高峰时段；
3.在非其他不适合测试的时段；
进行智能网联汽车道路测试。
（二）测试道路在完成改建、评审达到测试要求后，应对社会公众公示告知。
（三）合理分批开放医院、住宅小区、商贸中心、学校、客运车站、广场、消防队旁道路以及附近有变电站、高压线等干扰因素的路段。
（四）随着智能驾驶技术成熟逐步开放，开放复杂场景道路测试及桥梁、隧道等青岛特色场景道路测试，最终完全开放测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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